《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城市公共交通基本出行服务保障规范》解读
 　　
1、 《服务保障规范》出台的背景是什么？ 　　
城市公共交通基本出行服务具有公益属性，核心是保障人民群众日常基本出行，其健康稳定发展关乎民生大计，是城市经济运行不可或缺的基础支撑和根本保障。近年来，一方面，受新冠病毒感染疫情等因素影响，加上城市轨道交通快速发展以及电动自行车保有量快速增长，公众出行习惯发生深刻变化，城市公共汽电车客流大幅下滑；另一方面，国家油补政策调整后，地方补贴难以及时补位。在双重压力驱动下，城市公共汽电车企业经营困难，行业可持续发展面临挑战，因此亟需通过引入市场化机制和企业自主创新来缓解财政负担，确保基本公共出行服务的连续性和可持续性。
为贯彻落实《城市公共交通条例》《国务院关于城市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的指导意见》《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城市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的实施意见》和交通运输部等九部门《关于推进城市公共交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保障城市公共交通基本出行服务可持续健康发展，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出行需求，结合我省实际起草制定《服务保障规范》。 　　
2、 《服务保障规范》制定的目标和任务是什么？ 　　
《服务保障规范》制定的主要目的：根据地方财政保障能力合理界定城市基本公共交通的边界、范围和服务要求，明确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保障人民群众基本出行需求的前提下，以市场化手段解决人民群众高品质、个性化出行，确保城市公共交通健康可持续和高质量发展。特别是在财政预算有限的情况下，通过动态优化基本公交服务范围、开行定制化公交和鼓励企业降本增效，增强行业自身造血功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服务保障规范》制定的任务：一是明确基本公交出行服务定义。二是明确基本公交的服务范围和发展原则。三是明确基本公交规模、范围、线路的确定。四是明确基本公交要求。五是明确服务监督和保障机制。 　　
3、 《服务保障规范》对城市公共交通出行服务是如何界定的？ 　　依据《城市公共交通条例》，城市公共交通基本出行服务（以下简称“基本公交”）是指按照《城市公共交通条例》第二条规定，利用公共汽电车为公众提供的基本出行服务。城市公交定制化出行服务（以下简称“定制化公交”）是城市公共交通企业在保障公众基本出行的前提下，按照市场化方式提供的定制化出行服务，可以实行市场调节价。基本公交票价实行政府定价或指导价，并建立动态调整机制，以适应地方财政变化。 　　
4、 《服务保障规范》对基本公交服务范围是如何明确的？ 　　  
[bookmark: _GoBack]明确基本公交主要服务于城市建成区和重要交通枢纽；根据当地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和财政保障能力，可将服务范围延伸到产业聚集区和人民群众出行需求较大的其他地区；政府财政预算可承担的，基本公交可覆盖整个行政区域，实行城乡公共交通一体化。基本公交可结合需求实际、财政保障能力等情况动态优化。当地方财政支持不足时，优先保障核心区域，并通过定制化公交补充覆盖，以推动整体可持续发展。 　　
5、 《服务保障规范》对基本公交的发展原则是如何明确的？ 　
一是应当坚持基本公交的公益属性，确保基本公交可持续运营。 　　二是城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年度基本公交本级财政预算，确定基本公交供给及服务要求。在本级预算不足的情况下，鼓励优化资源配置，引入市场机制以维持运营可持续性。三是城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保障基本公交的延续性。基本公交供给及服务要求发生变动的，应当及时向社会公告，做好解释工作，并提供替代性城市公共交通服务。 　　四是鼓励各地结合人民群众出行需求加大对基本公交发展的土地、财政、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支持保障力度。 　　
6、 《服务保障规范》对基本公交的规模、范围、线路的确定程序是如何明确的？ 　　
一是明确要按照财政预算编制周期，根据当地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出行需求，结合本年度财政预算和基本公交运行情况对当地基本公交所需的车辆数、车型结构、线网布局及基础设施提出调整方案，制定下一年度当地基本公交发展计划。二是明确要根据批准执行的基本公交年度财政预算，按照下一年度当地基本公交发展计划，明确服务供给及要求，与企业签订服务协议，并向社会公开相关服务计划或具体线路调整内容。基本公交线路实行清单化管理，并向社会公开，动态调整。三是明确城市公交企业要根据签订的服务协议为社会提供基本公交保障。 　　四是明确需要新开基本公交线路的相关要求。年度基本公交服务协议原则上不作调整。需要新开基本公交线路的，城市公共交通企业可以向城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提出书面建议。城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结合建议及当地公交补贴政策和机制，可对年度基本公交协议作相应调整或纳入下一年度基本公交协商范围。 　　
7、 《服务保障规范》对基本公交的要求是如何明确的？ 　　  
（一）纳入基本公交线路的条件。一是必须符合开行区域要求；二是客流强度应当达到基本标准；三是纳入财政预算保障。（二）基础服务相关要求。一是在覆盖范围上，广州、深圳、佛山、东莞4个特大型城市的建成区，基本公交及城市轨道交通站点500米覆盖率原则上应达100%；珠海、中山、江门、惠州4个城市的建成区，基本公交站点500米覆盖率不低于80%；其他地级市的建成区，基本公交站点500米覆盖率不低于60%；县级城市的建成区，基本公交站点500米覆盖率不低于50%。二是在保障对象上，重点保障城市居民通勤、通学、重要交通枢纽集疏运等基本出行需求，同时按照当地城市人民政府相关政策为残障人士、老年人、未成年人、学生、现役和残疾军人等重点人群提供优惠或优待服务。三是在服务频次上，最低要求基本公交线路高峰时段满载率不超过80%前提下，发班间隔原则上不大于30分钟/班，其他时间原则上不大于60分钟/班。四是在服务时间上，要求首班车不宜晚于一般上班时间前1.5小时，末班车不宜早于一般下班时间后2小时。（三）服务范围拓展顺序。当财政预算不能满足基本公交全域覆盖的情况下，应当按照以下顺序依次满足相应的出行需求。首先是机场、火车站、汽车站、港口等城市对外交通枢纽和建成区内的学校、医院、政府等公共服务场所及主要居住聚集区、就业集中区；其次是建成区内重要商圈、旅游景点、会展会议中心等区域。（四）定制化公交衔接。一是基本公交与定制化公交是双轨发展机制。城市公共交通基本出行服务坚持公益主导，并适当引入市场化机制开行定制化公交，保障基础出行网络不受影响。明确基本公交的票价优惠政策不适用于定制化公交，各地将公交优惠政策扩大到定制化公交的，应当给予适当补偿。二是基本公交与定制化公交顺畅衔接机制。对于原有出行线路，基本公交不能覆盖，需开行定制化公交替代的，城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需提前向社会公示说明原因。定制化公交票价也可由当地城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城市公交企业及公交服务需求方共同协商制定。三是基础设施共用机制。城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降低定制化公交成本，明确定制化公交在场站设施、路权、信号控制、标识指引等方面与基本公交享有同等待遇。 　　  
8、 《服务保障规范》对服务监督和保障如何明确的？ 　　
（一）建立基本公交的成本核算机制。明确要在当地现行的公交成本核算机制基础上建立完善基本公交成本核算机制。同时，将基本公交和定制化公交严格区分，确保财政预算资金合理、合规、高效使用。特别是在地方财政支持不足时，此机制有助于优化资源分配，推动企业通过市场化手段补充资金缺口。（二）建立基本公交乘客满意度调查制度。一是要求运营企业应当建立服务质量社会监督机制，畅通公众服务监督渠道，多方收集乘客的投诉并及时作出处理。二是运营企业按要求将相关运营数据和信息上报城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三是要求城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建立乘客满意度调查制度，调查结果作为对城市公交企业运营服务质量评价依据之一；加强对城市公交企业投诉情况进行监督和处理，督促企业及时办理收到的投诉。（三）鼓励城市公交企业通过降本增效提升基本公交的服务质量和服务范围。要求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引导辖内城市公交企业创新服务方式，摒弃“等靠要”思想，主动作为。在不改变公交设施功能性质、不减损公交乘客利益，保证公交基本服务不受影响情况下，通过优化公交线网资源、开行定制化公交、对外开放充电桩和社会停车、既有或新增用地综合开发、公交场站改造太阳能发电、客货邮一体化发展等多种方式，增加收入来源，增强自身造血功能。同时，督促城市公交企业优化车型结构和人员结构，加强企业内部管理，实现降本增效目的。
